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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20. 加强人道主义援助、紧急救济和恢复，以应对非洲之
角地区的严重干旱 

 大会， 

 回顾其1991年 12月 19日第 46/182号决议以及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其他有关决议， 

 重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要遵守的中立、人道、公正和独立原则，所有在复杂

的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的情形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体都必须促进和充分

尊重这些原则， 

 强调受灾国对于在其境内发起、组织、协调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协助人

道主义组织开展减轻自然灾害影响的工作负有首要责任， 

 回顾联合国系统全球粮食安全危机高级别工作队制订的《最新综合行动框

架》，
1 
其中除其他外强调了双轨办法，既要应对近期的人道主义粮食危机，又要

满足建立长期复原能力以促进粮食和营养安全的需要， 

 深为关切非洲之角地区的严重人道主义状况，联合国已宣布索马里部分地区

处于饥荒状态，索马里其他地区以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部分地区粮食

无保障情况十分严重，共有 1 300 多万人需要援助来拯救生命，减轻痛苦， 

 又深为关切索马里武装冲突旷日持久，武装团体阻止受灾人口接受或必要时

寻求人道主义援助，妨碍或阻止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及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履行

其人道主义职责， 

                                                           
1
 可查阅 www.un-foodsecurity.org。 



A/RES/66/120 

 2 

 对生命损失和痛苦深感遗憾，并意识到非洲之角地区的干旱和饥荒形势对农

作物和牲畜造成了巨大损失，并对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 

 强调迫切需要根据赤贫牧民和农民、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等脆弱群体的需

求评估结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持续的救济、恢复和生计援助， 

 重点指出，非洲之角的人道主义危机尽管目前特别严重，却是一场持久危机，

需要东道国政府、联合国、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团体和捐助者持之以恒地

致力于应对人道主义和发展挑战， 

 欢迎非洲之角地区各国政府和人民努力为干旱和饥荒的受灾者提供保护和

人道主义援助，欢迎各种区域倡议应对目前的人道主义危机，建立复原能力，防

止旱灾，包括 2011 年 9 月 8 日和 9 日在内罗毕举行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和东非

共同体非洲之角危机问题联合峰会、2011 年 8 月 25 日非洲联盟在亚的斯亚贝巴

举行的非洲之角问题认捐会议和 2011 年 8月 17日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举行的索马里问题认捐会议，并欢迎这些会议的成果， 

 又欢迎 2011年 9月 24日在纽约举行的非洲之角危机人道主义救援问题部长

级小型峰会及其成果， 

 还欢迎国际社会，包括捐助者、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国际机构和国际红

十字与红新月运动，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实体作出努力，协助提供救济，补充

非洲之角地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抗击饥荒并应对干旱和粮食无保障造成的

其他影响， 

 确认联合国各组织在加强实地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时，应继续与各国政府密

切协调， 

 1. 声援、同情和支持非洲之角地区受干旱和饥荒影响的各国人民和政府； 

 2. 赞扬受灾国政府采取步骤接纳难民，并吁请联合国继续与有关国家政府

和其他伙伴密切合作，为难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并酌情为收容社区提供支持； 

 3. 赞赏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国际机构和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实体为受灾人口提供紧急

救济；  

 4. 赞赏秘书长、紧急救济协调员、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联合国各

基金和方案以及其他人道主义组织作出回应，并着重指出迫切需要继续加大援助

力度，以减轻干旱在非洲之角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造成的影响，并建立长期的

复原能力；  

 5. 敦促国际社会，包括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以及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

响应有关呼吁，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向人道主义筹资机制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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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紧急救济协调员继续领导加强人道主义援助协调的努力，并促进人道

主义和发展行为体之间的伙伴关系；敦促联合国有关组织、其他有关政府间组织

以及其他人道主义和有关发展行为体，包括民间社会，继续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厅合作，以增强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效益和效率；  

 7. 鼓励各国和其他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体改进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厅的合作，以增强为非洲之角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效益和效率； 

 8. 请秘书长及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发展机构根据国

家一级确定的优先事项，尽可能为非洲之角地区各国提供援助，持续提供有效的

人道主义、技术和财政援助，协助其建立复原能力并克服人道主义方面的困境，

特别是克服短期、中期和长期粮食无保障和长期缺水问题；  

 9. 吁请各国保持非洲之角危机问题联合峰会上呈现的势头和作出的政治

承诺，解决干旱多发地区脆弱的根源问题，并加强牧民和农牧民等受干旱影响的

群体的复原能力，开展减轻风险活动，包括水资源管理、农业发展和社会保护活

动，并将这些活动作为当务之急纳入发展政策、规划和国家资源分配；为此吁请

国际社会继续支持这些努力；  

 10. 请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和组织以及其他多边组织继续对国家和区域的

努力维持适当的支持和援助，使其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的能力，包括受灾国家的预

警、备灾及健康和营养监测等能力；  

 11. 强烈谴责武装团体在索马里驱逐人道主义组织，禁止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开展活动，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为袭击目标和妨碍或阻止人道主义援助的提

供，并痛惜任何袭击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行为； 

 12. 吁请各国和各方面遵照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同联合国及其他人

道主义机构和组织充分合作，确保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安全无阻地通行，并确保供

应品和设备的运送，使这些工作人员能够拯救生命并高效率地执行任务，向包括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内的受灾平民提供援助；  

 13. 请秘书长在题为“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分项下就本

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2011 年 12 月 15 日 
第 86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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